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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3/2021_2022__E6_B3_A8_

E5_86_8C_E7_A8_8E_E5_c46_633100.htm （一）行政诉讼被告

及其确定行政主体能否成为被告，取决于以下两个条件： ①

被告必须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者。 ②被告必须具有行

政主体资格。 （二）行政诉讼被告的特殊性行政诉讼是由行

政相对人不服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依法向法院提起诉

讼而引起的一种诉讼程序。其特殊性有： （1）对原告的诉

讼请求没有反诉权； （2）承担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

举证责任； （3）有权执行或者改变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三）具体情形下被告资格的确定 （1）公民、法人或其他

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

机关是被告。当事人不服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具体行政行为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

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 （2）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

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

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

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派出

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名义做

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该行政机关

为被告； （3）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

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复议机

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为被告。 （4）两个以

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

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 （5）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为被告；由行政机关委托的

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6）

行政机关被撤消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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